
  大部分海钓活动风险较大， 属

于自甘风险的活动。 自甘风险是指

受害人自愿承担可能性的损害而将

自己置于危险环境或场合， 造成损

害时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

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对此

有规定。 在法律适用上， 受害人需

意识到文体活动的风险； 正常情况

下参加者受损， 其他参加者不承担

侵权责任， 但若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除外； 活动组织者责任适用安全保

障义务规定。

本案中， 姜先生和其他 4 名钓

友是在了解风险的前提下自愿参加

海钓， 适用自甘风险原则， 其他参

与者不需对姜先生的人身损害承担

侵权责任。 但船舶所有人顾某接受

钓客的租船邀约， 提供快艇和驾驶

服务， 收取船舶费用， 不属于海钓

活动参与者， 因此不能援引自甘风

险原则 ， 仍应以一般侵权行为认

定。

顾某购买案涉快艇后未经船舶

登记、 未经船舶检验， 不具备船舶

适航的基本条件， 游艇载客也未经

有关部门核准， 更别谈顾某的船艺水

平、 快艇进出港报告和配备救生衣设

备及适载人数等。 顾某驾驶 “三无”

快艇的行为已违反法律法规， 在航行

中造成船载乘客受伤， 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 应承担侵权责任。 考虑到姜

先生主动联系顾某租船， 自身安全意

识不强， 对事故发生亦有过错，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可以

减轻顾某的部分责任。

出海海钓对船舶和驾驶要求高，

快艇多以玻璃钢材质为主， 船体构造

以半封闭或敞开式居多， 结构简单体

积小、 表面硬度低、 材质弹性不足，

艇体单薄受到碰撞容易开裂。 我国沿

海商船往来密集， 尤其上海港附近水

域日均有数千艘船舶航行， 海钓快艇

极易与航行的商船、 渔船发生碰撞事

故。 “三无” 快艇风险更甚， 此类船

舶未经船检部门检验， 缺乏必要的救

生和消防设备， 船舶适载人数未知，

船舶驾驶员也未经培训考核， 又非法

从事载客经营活动， 对乘客的人身安

全存在极大隐患 。 在参与海钓活动

时， 应谨慎选择正规的途径出海， 切

勿选择 “三无” 快艇参与海钓活动。

【法官说法】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单丹 陶星星

本报讯 一名钓友乘坐“三无”

快艇出海海钓， 结果意外受伤骨折。

面对这一情况， 责任应由哪一方来承

担？ 近期， 上海海事法院审结了这起

案件。

2023 年 8 月， 顾某收取定金

1000 元后， 驾驶快艇载着姜先生等 5

名钓友出海海钓。 据悉， 该艘快艇未

经船舶登记和任何检验， 为“三无”

船舶。

在海域转钓点的过程中， 站立在

船头甲板上的姜先生被风浪顶起， 摔

在甲板上受伤。

当日下午， 快艇回到码头后， 顾

某将姜先生送医治疗。 经医院检查，

姜先生系左腿髌骨骨折、 髌韧带损伤，

需手术治疗， 随后姜先生先后进行了两

次腿部手术。

之后， 姜先生告上法庭， 诉请要求

顾某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并赔偿其

医疗费、 误工费等 21 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顾某驾驶“三

无” 船舶载客出海， 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 未充分保障乘客安全， 致姜先生受

伤， 应对姜先生人身损害负主要责任。

姜先生自行寻找“三无” 船舶， 且船舶

行驶时站立于甲板， 安全意识不强， 亦

有过错， 依法可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另

外， 姜先生诉求的误工费证据不足， 无

法认定。

经法院释法明理， 阐明主次责任和

赔偿数额后， 双方达成调解， 顾某向姜

先生赔偿了 6 万余元。

男子坐“三无”快艇海钓时骨折
法院：船舶驾驶员应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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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花2.8万积分兑28元优惠券被解雇
法院认定属违法解除 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沈会川 程炜

超市员工通过为顾客代购等渠道获取相应积分， 并实际兑换了一张 28 元的优惠券， 公

司发现后却以此为由将员工解雇， 由此引发诉讼。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超市职

工使用购物积分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 法院审理后认为， 超市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不足， 系违

法解除， 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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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认为员工获得不

当积分兑换

原告赵某是被告上海某连锁超市

一家门店的店长， 在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7 月， 赵某名下产生了 2.8 万

消费积分， 其于 2022 年 7 月初将所

有积分兑换为 28 元优惠券使用 。

2022 年 7 月 15 日， 公司向赵某发出

停岗通知， 要求赵某配合调查， 并向

赵某发送了其名下的积分记录； 同年

8 月 1 日， 公司以赵某“大量门店购

物积分来源以及违规换购商品”， 违

反公司反腐败条例为由， 对赵某作开

除处理， 解除与赵某的劳动合同。

赵某认为， 被告公司解除劳动合

同行为违法， 其名下积分系自己买香

烟、买购物卡送人而产生，并非帮客户

代购所得。其次，确实存在老客户为不

方便上门而由原告为老客户代买的情

况， 但该行为并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

度，且代买行为系为公司获取利益，亦

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 公司并无证据

证明自己违反了公司反腐败条例。 此

外， 赵某认为自己在公司工作 17 年，

即使工作存在瑕疵， 按照奖惩相当原

则，公司可以采取警告、降级、扣工资

等处罚， 而公司对自己停岗调查后直

接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属违法， 应

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被告辩称： 2.8 万积分对应的会

员手机号系赵某名下， 赵某已经兑换

28 元优惠券并使用。 被告认为赵某

系利用其岗位之便， 获得不正当的积

分予以兑换， 产生的利益归赵某个人

所有。 被告公司的反腐败条例明确规

定： “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取不正

当利益的， 予以开除”， 故被告据此

解除劳动关系合法有据。

法院：解除劳动合同依

据不足

法院审理后认为， 即使原告名下

会员卡大量门店购物积分来源自代客

户购物， 但被告公司并未有规章制度

明确禁止员工办理会员卡， 禁止员工

代客购物、 禁止员工获取积分； 因此

员工用自己会员卡代客购物并获取积

分不明确违反公司管理制度。

对于原告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公司

的反腐败条例， 法院认为， 公司未能

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的积分系通过伪造

消费记录等不法手段收取。 被告公司

处的《会员守则》 已明文规定购物积

分不具备任何财产性质。 员工用自己

会员卡代客购物获取积分不属于《反

腐败条例》 规定的“利用职务便利为自

己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行为； 就日常经

验而言， 虽然可以免费办理会员卡， 但

仍有部分消费者不愿意办理， 若为这部

分消费者用员工的会员卡结账， 既提高

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又提供了更好的

消费体验， 客观上为公司创造了更多的

现实销售利益和预期销售利益； 按积分

规则而言， 原告获取的 2.8 万积分需要

消费 9000 元， 却仅能兑换 28 元的优惠

券， 不仅未给被告公司造成损失， 而且

被告公司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明显

高于积分兑换产生的让利。 因此原告的

行为并非出于“谋取自身不正当利益”，

不违反被告公司的《反腐败条例》。

此外， 法院认为， 原告在被告处已

工作 17 年， 即便有贪图小利的违纪行

为， 但所涉的优惠券金额仅为 28 元，

被告却给予最严厉的处罚， 显然超出合

理预期， 超过了必要的处罚限度。

综上， 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

依据不足， 系违法解除， 应当支付原告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官说法：

公司的规章制度是其依照法律和民

主程序制定的， 在内部实行的， 组织劳

动过程和进行劳动管理的规则和制度的

总和， 也称为内部的劳动规则， 是公司

内部的 “法律”。 那什么样的规章制度

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

一方面， 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应

程序合法、 内容清晰明确。 尤其是有关

限制、 影响员工权利条款， 应避免有歧

义， 也不能任意作出扩大解释。 规章制

度应经过民主程序讨论通过， 并向全体

员工公示， 确保每位员工都能了解并遵

守。 同时， 用人单位应确保条款用词精

准， 逻辑严密， 避免使用模糊或多重含

义的词汇， 以减少潜在的误解和争议。

任何对条款的解释都应基于合理、 公正

的原则， 并充分尊重员工的权益。

另一方面， 用人单位应当合法、 合

理执行规章制度。 根据规定， 劳动者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但 “是否违纪及违

纪是否严重”， 应当以劳动者本人有义

务遵循的劳动法规所规定的限度和用人

单位内部劳动规则的具体规定作为衡量

标准。 特别是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

合同， 系对劳动者而言最严厉的处罚，

用人单位应当审慎作出， 处罚应与劳动

者的违纪程度相适应。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不仅是组织劳

动过程与管理的基石， 更是保障员工权

益的重要工具。 制定时须严谨合法， 执

行时更需公正合理， 共同维护和谐稳定

的劳动关系。

参与海钓应谨慎选择正规途径出海


